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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决策的一种有效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影

响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

的意见”。 

本次建设项目“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在建设期

和运营期将会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公众的利益，我公司在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规

定，开展较为全面详细的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公众参与的调查研究，了解公众对该项目的认

识程度，反馈给本单位和工程设计单位，使工程的规划和设计更加完善合理，最大限度的减

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具体要求，本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

过程共开展了二次公众参与活动。 

第一次是在环评单位接受委托后采取网络公告形式进行公示；第二次是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用网络公告、报纸公告和张贴公告的形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活

动。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18 年 11 月 28 日，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正式委托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

司编制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委托书见附件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如下： 

2018 年 12 月 1 日 建 设 单 位 在 中 国 环 保 信 息 网 站

http://www.17huanbao.com/u_129462/gonggao_22_382.aspx 进行了“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公示结果见附图 1。 

项目首次公示时间在建设单位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公示时间

合理。所发布的公示网站主要面向公众发布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属于有针对性的公共媒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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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公示网站合理。 

公示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公示。具体见附件二。 

2.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采用网络形式进行公示。 

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评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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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完成，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开始进行二次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 个

工作日。 

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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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具体见附件三。 

2019 年 7 月 2 日 建 设 单 位 在 中 国 环 保 信 息 网 站

http://www.17huanbao.com/u_129462/gonggao_22_384.aspx 进行了“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结果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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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019 年 7 月 3 日和 7 月 9 日在《三秦都市报告》公告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评价

结论；2019 年 7 月 10 日，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张贴公告，使公众了解本项目概况、

建设目的、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污染防治对策，公示的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结果见附

图 3、图 4 和图 5。 

《三秦都市报》是陕西省委主管、陕西日报主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的日报。以贴近市民、

服务百姓为宗旨，以关注社会、关注焦点、关怀民生为己任，突出市民化、生活化、时尚化，

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影响力最大的省级都市报。报纸选取符合要求。 

所发布的公示网站主要面向公众发布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属于有针对性的公共媒体网站，

公示网站合理。 

张贴公告的位置包括魏家楼乡施阳台村、原天云煤矿厂区门口和瓦窑渠村等处，为建设



6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公示的场地合理。 

3.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采用了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三种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场所设置在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

的会议室，公示期无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附图 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第一次 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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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第二次 2019 年 7 月 9 日） 

    

    

附图 5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张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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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5、其它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完成后，我单位已经将本项目的公示信息（网站截图、

报纸、公示张贴原件、照片及公参说明等相关文件）存入本公司档案处，以备随时查阅。 

5.2 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的工作程序和

内容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我公司承诺公众参与过程客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

和公众进行监督。 

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阶段，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并对公众参与说明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及涉密情况作出

承诺，具体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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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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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 

项 目 公 告 

1 项目名称及概况 

1.1 项目名称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 

1.2 项目概况 

天云煤矿位于陕西省横山县城东南部，距离横山县城约 45km。行政区划隶属横山

县石湾镇、魏家楼乡管辖。井田面积 67.1241km2，规划生产能力 0.90Mt/a。配套建设同

等规模的选煤厂，开采 4-1 和 4-2 号煤层，服务年限 39.0a。全井田共划分七个采区，井

田采用斜井开拓、立井回风方式，用长壁综合机械化一次采全高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

理工作面顶板。 

1.3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1.3.1 现有工程情况 

本项目属于单井扩大整合煤矿，由原小天云煤矿、沈石畔勘查区以及部分石湾煤矿

三部分整合而成，其中只有小天云煤矿为生产矿井。现有小天云煤矿位于陕西省横山县

城东南部，距离横山县城约 45km。生产能力 0.60Mt/a，开采 4-1 号煤层，井田采用立井

开拓方式，采用走向长壁式采煤法，一次采全高，炮采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1.3.2 污废水处理情况 

小天云煤矿投资 360 万元建成独立的矿井水处理系统 1 套，独立的生活水处理系统

2 套（一套以洗浴水，洗漱水处理为主；一套以餐饮废水处理为主）。 

矿井水处理工艺：井下三级沉淀水池→井上建设每天处理能力达 2000m3 污水处理

站（也可用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用）→矿井污水通过添加絮凝剂聚合氯化铝（PAC），

助凝剂聚丙烯酰胺（PAM）、进行混凝、沉淀、斜管池出水。初步处理后的水进入高速

过滤器系统，经次氯酸钠溶液消毒后进入清水池，一部分用于煤场降尘、道路的喷洒、

绿化。剩余部分达标排放，并在排污口安装了流量表及视频监控。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一套以洗浴水、洗漱水处理为主，采用地埋式一体机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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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生活污水由排水系统收集后，经过格栅井,去除水中较大颗粒的悬浮物、杂物，进

入调节池，污水进行均质均量，由提升泵送至 A2O 生物处理池，进行酸化水解、降低大

颗粒有机物，然后流入 O 池进行好氧生化反应，通过回流泵回流到 A 池进行反硝化，

以去除氨氮，在此绝大部分有机污染物通过生物降解，出水自流至二沉池进行固液分离

后，沉淀池上清液自流至中间水池，由泵提升至石英砂过滤器进行过滤，过滤器反洗水

自流到调节池。出水流至清水池全部用于井上下洒水、绿化、降尘。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一套以餐饮废水处理为主，采用 MBR 工艺流程:隔油池→调节

池→水解酸化池→膜池→次氯酸钠消毒→清水池→煤棚喷雾降尘系统。 

部分井下水通过活性炭过滤→RO(反渗透）设备深度净化作为职工洗浴及饮用水。 

1.3.3 煤尘及锅炉烟气处理情况 

小天云煤矿利用处理达标后的生活污水在煤场投资 480 万元修建管道雾化喷淋，购

买雾炮 4 台、洒水车 1 辆，并投入加设长 800m、高 14m 煤尘防护网，建设全封闭煤棚

4000m2、硬化场地及进场道路 6800m2，有效地降低煤尘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扩散。 

此外，小天云煤矿投资 126 万元购买除尘、脱硫设备。冬季使用的 RFL-200 矿用型

热风炉（防止立井提升箕斗结冰，输送热风）经废气经多管陶瓷除尘设备、脱硫设备-

玻璃钢脱硫塔处理达标后排放。NS85-60 气化节煤环保常压热水锅炉（冬季采暖锅炉）

及 CLHG0.20 常压热水锅炉（洗浴锅炉）产生的废气共同经 XTD-2TI 型多管陶瓷除尘

除尘设备-脱硫设备-玻璃钢脱硫塔处理达标后排放。 

1.3.4 固废处理情况 

井下矸石不出井，回填废弃巷道，避免了矸石对地面环境的污染。部分设备维修时

产生少量废旧机油，建有危废收集临时保管间，办理了《危险废物转移业务专用卡》。 

2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电    话：0912-7876360 

邮    箱：1203217611@qq.com 

联 系 人：文先生 

3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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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环评公参表.doc 

公众意见调查表的格式及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17huanbao.com/u_129462/gonggao_22_382.aspx 

5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向公示指定的联系方式与邮箱发

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发表意见的同时请提供详

尽的联系方式。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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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基本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规定，现向社会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概况及环评报告书主要结论

1.1建设项目概况 

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位于陕西省横山县城东南部，距离横山县城约 45km，行政

区划隶属横山县石湾镇、魏家楼乡管辖。本项目属于单井扩大整合煤矿，由原小天云煤

矿、沈石畔勘查区以及部分石湾煤矿三部分整合而成，其中只有小天云煤矿为生产矿井，

整合后井田面积 67.1241km2，规划生产能力 0.90Mt/a。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开

采4-1和4-2号煤层，服务年限39.0a。整合项目利用原有小天云煤矿工业场地进行改扩建，

全井田共划分七个采区，井田采用斜井开拓、立井回风方式，用长壁综合机械化一次采

全高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工作面顶板。

整合后矿井正常涌水量 80m3/h，最大涌水量为 100m3/h，矿井工业场地内建乏风热

泵机房；原煤及产品煤全部采用仓储。工业场地内建构筑物全部新建。

1.2 项目运行期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矿井开采过程中地表沉陷及井下排水会对生态环境、地下水造成一定的影响，生产

储运煤尘对环境空气有一定的影响，同时还会产生矸石、污水、生活垃圾及噪声污染。 

1.3 主要环境影响对策和措施 

环境空气：矿井供热采暖采用乏风热泵机组+水源热泵机组+电锅炉的供热方式；原

煤及产品煤采用封闭仓储。生产环节采取喷雾洒水等抑尘措施。

地表水环境：生活污水采用 A2/O 二级生化+深度处理工艺处理后全部回用。矿井水

采用混凝、沉淀、气浮、过滤消毒处理后，一部分回用到煤矿生产环节，富余矿井水利

用原有排污口排至蚂蚁河，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排放达标。

固废：掘进矸石随煤流进入选煤厂，筛分矸石全部综合利用或回填井下，其它固废

全部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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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地下水环境：工业场地、井田边界、大巷、村庄、高速公路、铁路、油井、

750kV 高压线塔基、文物保护单位等均留设保护煤柱，并采取沉陷区生态恢复整治措施。

采取地下水保护措施，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站防渗处理，加强井下涌水观测，严格执

行《煤矿防治水规定》相关要求。 

1.4 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9 年第 2 号文以及取得的煤炭产能置换指标，本项目属于

合法在籍生产矿井；项目建设符合相关政策和规划；在严格执行本环评报告所提出的各

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可将不利影响控制在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 

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公众意见调查的格式见附件 2。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书可以在建设单位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方式和途径 

意见征求范围：项目实施区及周围公众。 

自公告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

系，发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或建议。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文先生 

电    话：15291239513    邮    箱：1203217611@qq.com 

五、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29-87862134      邮箱：15249517@qq.com 

传真：029-87862518 

附件 1：《横山县天云煤矿有限公司天云煤矿资源整合项目（0.90Mt/a）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附件 2：公众意见调查的格式。 

 



附件四

15 


